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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六題：本地中小型證券商的訴求 

 

2012 年 12月 19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張華峰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有中小型證券商向本人反映，他們錄得嚴重的經營虧損；他們曾向政府及有

關方面提出多項要求及關注，包括要求重新引入最低佣金制度，以及關注銀行以

不公平手法經營證券業務等，但均沒有得到重視。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於本月六日在本會回應本人動議的議案辯論時

指出，重新引入最低佣金制度會增加投資者的負擔，政府為何單以撤銷最低佣金

制度來減輕投資者的負擔，而拒絕考慮廢除股份交易印花稅，或要求在 2011-2012

年度有 75億盈餘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降低交易徵費，作為進一步減輕投

資者負擔的措施； 

 

（二）鑑於有評論指目前銀行以割喉式競爭手法爭取證券客戶，有否評估此手法

是否有違公平競爭的原則；又有評論指出，目前世界趨勢是規定銀行業務和證券

業務分開經營，政府會否研究引入須將該兩類業務分開經營的規定；及 

 

（三）鑑於有證券商指出，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實施縮短午

休時間及延長交易時段的安排後，股票的成交量並沒有因此增加，但此項安排卻

影響到業界的經營，政府會否要求港交所檢討該項安排，以回應本會於本月六日

通過的議案；當局如何監察港交所在制訂政策時，會顧及業界的整體利益和不會

忽視中小型證券商的經營困境？ 

 

答覆： 

 

主席： 

 

 正如我在十二月六日進行的《支持證券業發展》動議辯論中表示，政府在考

慮和制訂有關證券業的政策時，一直以維持和促進證券業的效率、競爭力、透明

度及公平有序運作，以及為投資者提供保障為政策目標。張議員今日提出的問題，

我們亦是以同樣原則去考慮。 



 

 我現就問題的三個部分回覆如下： 

 

（一）當局與香港證券及期貨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一直關注業界的經營情況。

就證監會徵費而言，證監會在過去六年內，曾兩度削減徵費，減幅合共達 40%。現

時的徵費率是 0.003%，即每 10,000 元交易金額收取 3角徵費。證監會分析認為，

即使對此水平的徵費進一步作出任何幅度的下調，都不大可能會導致成交額上

升，或為市場中介人或投資者帶來實質幫助。因此，證監會於 2012至 13財政年

度的預算並無建議削減徵費率。不過，在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我們明

白市場參與者的營商環境相對困難，因此證監會已由今年四月一日開始，寬免現

有持牌人的牌照年費，為期兩年，希望可以紓緩證券經紀的經營壓力。 

 

 至於印花稅方面，政府早在二零零零年四月將證券印花稅由 0.25%調低 10%至

0.225%，繼而在二零零一年九月起再次下調至 0.2%，即買賣雙方各付 0.1%，共降

低 20%。此舉為減低股票交易成本，以增強香港股票市場的競爭力。 

 

（二）政府一直致力促進競爭以提高經濟效益和改善營商環境，以惠及市場及其

參與者。在證券中介服務方面，所有中介人，無論是證券經紀還是銀行，都是透

過提供優質的服務及具競爭力的價格進行競爭。所有中介人均因應投資者需要、

市場情況、本身的運作模式等，制定其服務與價格策略。這樣投資者就有更多選

擇，從而能夠推動整體市場發展。 

 

 現時銀行的證券業務與證券經紀的證券業務一樣，受證監會監管。香港金融

管理局（金管局）則是銀行的前線監管機構。證監會與金管局均以保障投資者、

維護整體金融體系穩定為目標，兩家監管機構並不時就監管事宜，包括發牌、巡

查、調查、執法及懲處，進行溝通，例如證監會與金融管理局曾聯合就中介人對

非上市證券及期貨投資產品的銷售手法，進行喬裝客戶檢查。 

 

 由銀行提供的證券業務能為大眾投資者提供多一個投資渠道的選擇。我們現

時並不認為需要規定銀行分業經營。我們會繼續留意本地市場及國際監管的發展。 

 

（三）這部分我已在動議辯論上回應過，我現再作簡單回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規定，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交易所）須以維護公眾利益為原則行事，

尤其須顧及投資大眾的利益，確保一旦公眾利益與交易所的利益有衝突時，優先

照顧公眾利益。證監會亦會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監督交易所及市場的運作。交

易所推出任何新措施時，都會評估有關措施對市場的影響及諮詢市場意見，亦會

與證監會保持緊密溝通。證監會在審批交易所建議的新措施時，亦會評估該措施

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和風險管理等各方面的影響，包括對不同人士的影響。 

 



 延長交易時段可縮短香港市場與區內競爭對手的開市時間差距，以加強香港

交易所的競爭力。自從延長交易時段推出後，交易所注意到香港與內地市場的互

動更為緊密。近期於香港上市的 RQFII A 股交易所買賣基金及內地上市的跨境交

易所買賣基金亦在香港交易時間與內地全面重疊的環境下成功推出。 

 

 我們已向證監會反映，需要不時檢討交易所引進市場的改革措施，看看實際

情況和成效如何，以作適當跟進，不斷完善，滿足市場發展的需要。 

 

 總括而言，我們認為支援本地中小型經紀行的最佳方法，是繼續提供公平及

有利的營商環境予所有市場參與者，提升市場質素及整體證券業水平。我們會繼

續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繫，致力為業界創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協助業界持續發展。 

 

 

完 

 


